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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1_8C_E6_c67_285898.htm 考点二十三：经过复

议的案件的管辖 (1)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行

为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2)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的，可以由原行为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复议机

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复议改变”是指三种情形之一：①

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的。

②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

的。③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 考点二十四：原告的确认 (1)受害人 受害人是指受到其他

公民(加害人)违法行为侵害的人。 加害人或者受害人中起诉

的一方是原告，没有起诉的一方是第三人。如果加害人认为

行政处罚过重而起诉，受害人认为处罚过轻同时起诉，在这

种情况下，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原告，但他们不是共同原告

。 (2)相邻权人 如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有关公民的相邻

权，利害关系即告成立。 (3)公平竞争权人 公平竞争权受到具

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人具有原告资格。 (4)投资人 联营企业、中

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营、合作各方，认为

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到具体

行政行为侵害的，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5)合伙组

织 合伙企业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由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作诉讼代表人；其他合伙组织提

起诉讼的，合伙人为共同原告。 (6)股份制企业 股份制企业的

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内部机构认为行政机关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以企业名

义提起诉讼。 (7)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分立、终

止、兼并、改变隶属关系时，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

起诉讼。法定代表人起诉时是以自己的名义。 (8)农村土地使

用权人 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

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

行政诉讼。 考点二十五：被告的确认 (一)行政复议案件被告

的确认 (1)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以作出原具体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2)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

为，复议机关就是被告。这里所说的改变，包括法律依据、

事实根据和处理决定方面的任何实质性变更； (3)复议机关在

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

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4)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机关

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二)委托

行政的被告确认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三)经上级机关批准而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的被告确认 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生效需要上级行

政机关批准的，被告应是在生效行政处理决定书上署名的机

关。 (四)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确认 (1)如果派出

机构没有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那么它就不具备行

政主体资格，以派出机构所在机关为被告。 (2)如果派出机构

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原则上，派出机构具有行政

主体资格，以派出机构为被告。但是在越权方面要分两种情

况：①派出机构超越了授权的幅度，以派出机构为被告。②

派出机构超越了授权的种类，以派出机构所在机关为被告。



以派出所为例，其职权为500元以下罚款和警告，如果派出所

作出了罚款10000元的决定，派出所为被告。如果派出所作出

了拘留决定，公安局为被告。 (五)若干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的被告确认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同一具体

行政行为的，这些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六)内部机构的被

告确认 (1)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况下，

“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行政行为

应当视为委托，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2)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

构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其所在行政机关为被告。 (七)不作为案

件中的被告确认 行政机关具有法定职责而不实施具体行政行

为的，该行政机关具有被告资格。不作为有两种划分：在表

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依职权行为的不作为和依申请行为的不作

为；在内容上可以分为拖延履行和拒绝履行。 考点二十六：

行政诉讼证据种类 行政诉讼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

、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

录。 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形式，是指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的过程中，在实施具体行政行

为时，对某些事项当场所作的书面记录。现场笔录应有执行

职务人、当事人、见证人等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